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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补偿条例雇员补偿条例雇员补偿条例雇员补偿条例》》》》下下下下    
雇主的补偿责任及权益雇主的补偿责任及权益雇主的补偿责任及权益雇主的补偿责任及权益 

工伤意外工伤意外工伤意外工伤意外     

《雇员补偿条例》(下称「条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规定，雇员若

在受雇工作期间，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死亡，雇主在一般情况下须负起

该条例下的补偿责任。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遭遇的意外，除非有相反证据，

否则该意外会被视为因工引致。 

条例第 15条规定，雇主在获悉工伤意外发生后雇主在获悉工伤意外发生后雇主在获悉工伤意外发生后雇主在获悉工伤意外发生后，，，，不论该意外是否引起任何不论该意外是否引起任何不论该意外是否引起任何不论该意外是否引起任何

支付补偿的法律责任支付补偿的法律责任支付补偿的法律责任支付补偿的法律责任，，，，雇主须以表格雇主须以表格雇主须以表格雇主须以表格 2 向劳工处处长呈报工伤向劳工处处长呈报工伤向劳工处处长呈报工伤向劳工处处长呈报工伤。死亡案件

须于 7天内呈报，非死亡案件须于 14天内呈报。    

雇主亦须按保险承保人指定的时间及方法（书面或指定表格）通知保险承保

人(并非指保险中介人)有关的意外。    

雇主的补偿责任雇主的补偿责任雇主的补偿责任雇主的补偿责任     

（（（（甲甲甲甲））））按期付款按期付款按期付款按期付款（（（（工伤病假钱工伤病假钱工伤病假钱工伤病假钱））））     

根据条例第 10 条，在工伤病假期间在工伤病假期间在工伤病假期间在工伤病假期间，，，，雇主须向雇主须向雇主须向雇主须向雇员支付按期付雇员支付按期付雇员支付按期付雇员支付按期付

款款款款 ((((俗称工伤病假钱俗称工伤病假钱俗称工伤病假钱俗称工伤病假钱 ))))，，，，款额应为雇员正常收入款额应为雇员正常收入款额应为雇员正常收入款额应为雇员正常收入 ****的五分四的五分四的五分四的五分四。。。。工伤工伤工伤工伤

病假钱须按期于雇员的正常发薪日期支付病假钱须按期于雇员的正常发薪日期支付病假钱须按期于雇员的正常发薪日期支付病假钱须按期于雇员的正常发薪日期支付。  

(* 根据条例，「收入」包括现金工资、经常性的逾时工作补薪及习惯

上应得的小账等，但不包括间歇性的逾时工作补薪、非经常性的赏金、

交通特惠或津贴及雇主所付的公积金等项目。而用以计算工伤补偿的「每月

收入」是指雇员在意外发生日期前 1 个月的收入，或雇员在过去 12

个月受雇于同一雇主期间的平均每月收入 (如受雇不足 12 个月，则以

受雇期计算 )。两种计算方法以对雇员较有利者为准。 ) 

若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没有在正常发薪日若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没有在正常发薪日若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没有在正常发薪日若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没有在正常发薪日后后后后 7 天内支付有关款项天内支付有关款项天内支付有关款项天内支付有关款项，，，，

可遭检控可遭检控可遭检控可遭检控，，，，一经定罪一经定罪一经定罪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 1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乙乙乙乙））））工伤补偿款项工伤补偿款项工伤补偿款项工伤补偿款项     

如果雇员的工伤病假超过 7 天，在雇员完成工伤销假手续或在判伤

后，劳工处会根据条例第 16A 条签发一份「补偿评估证明书」，列

明雇主须支付之工伤补偿款项金额。雇主须于雇主须于雇主须于雇主须于 21 天内支付补偿款项天内支付补偿款项天内支付补偿款项天内支付补偿款项

或未付的余额或未付的余额或未付的余额或未付的余额，，，，否则须另外付给雇员附加费否则须另外付给雇员附加费否则须另外付给雇员附加费否则须另外付给雇员附加费，附加费金额为港币 490

元或欠款的百分之五，两者以较大的数额为准。如拖欠的期间超过

3 个月，则须再支付额外附加费，款额为港币 970 元或全部欠款的

百分之十，两者以较大的数额为准。如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拖欠补偿如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拖欠补偿如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拖欠补偿如雇主无合理解释而拖欠补偿

款项款项款项款项或有关的附加费或有关的附加费或有关的附加费或有关的附加费，，，，可遭检控可遭检控可遭检控可遭检控，，，，一经定罪一经定罪一经定罪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最高可被判罚款 1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丙丙丙丙））））医疗费医疗费医疗费医疗费     

根据条例第 10A条的规定，除非雇主已向雇员提供足够的免费医治，否则雇主

须支付雇员在工伤期间因接受医治而所招致的医疗费（包括诊金、外科收费或

疗法收费；护理、入住医院、药物、治疗物品及药用敷料的费用等）。如雇主所

提供的免费医治中，并未涵盖受伤雇员所获的所有类别的医治，雇主须就雇员

所获的该项并无免费提供的医治类别支付医疗费。 

条例所涵盖的医治类别包括由注册医生、注册中医
(注) 、注册牙医、注册物理治

疗师、注册职业治疗师或注册脊医给予或在他们监督下给予的医治。 

雇主须于雇员提交医疗费收据后雇主须于雇员提交医疗费收据后雇主须于雇员提交医疗费收据后雇主须于雇员提交医疗费收据后 21天内发还有关的医疗费用天内发还有关的医疗费用天内发还有关的医疗费用天内发还有关的医疗费用。雇主须支付的医

疗费的最高金额如下： 

� 对雇员每天身为医院住院病人进行医治的费用 200元 

� 对雇员每天身为非医院住院病人进行医治的费用 200元 

� 对雇员在同一天身为医院住院病人及 

非医院住院病人进行医治的费用 

 

280元 

总承判商的补偿责任总承判商的补偿责任总承判商的补偿责任总承判商的补偿责任     

条例第 24条规定，次承判商的雇员因工受伤，总承判商负有法律责任向该雇员

支付条例下的补偿，而总承判商可向次承判商讨回已支付的款项。 

                                                 
 
 (注) 向雇主申索由注册中医所进行的医治而所招致的医疗费，只适用于 

2008年 9月 1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刑事检控刑事检控刑事检控刑事检控     

如果劳工处发现有雇主蓄意违反条例下支付工伤补偿款项的规定，

而雇员愿意出任控方证人，劳工处会考虑向雇主提出刑事检控。  

雇员可提出民事索偿雇员可提出民事索偿雇员可提出民事索偿雇员可提出民事索偿     

雇主若不履行其在条例下的补偿责任，雇员可入禀法院向雇主申索

其在条例下的补偿款项。若雇员受伤是由于雇主疏忽或过失引致，雇员亦可

根据普通法向雇主申索损害赔偿。如雇主被裁定须对雇员的工伤意外负上法

律责任，除了须依照判令向雇员支付赔偿外，一般亦须承担有关的诉讼费用

及支付雇员有关补偿款项之利息。 

雇主的权益雇主的权益雇主的权益雇主的权益     

� 雇主可要求雇员接受雇主可要求雇员接受雇主可要求雇员接受雇主可要求雇员接受身体检查身体检查身体检查身体检查    

条例第 16条规定，雇主可在收到雇员的工伤报告后 7天内要求雇员接受由

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1)或注册牙医所进行的身体检查。此外，在收

取工伤病假钱期间，雇员亦须按照雇主要求接受上述的身体检查。若受伤雇

员经任何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1)或注册牙医诊断认为不能前往接受检查，

雇员必须通知雇主，并由雇主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
(注 1)
或注册牙医另

行决定检查时间。所有由雇主指名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1)或注册牙医进

行的身体检查，费用均由雇主支付。在接受有关的身体检查时，雇员有权安

排其私人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1) 或注册牙医列席，但费用则由雇员支付。 

条例第 16条规定，在雇主为受伤雇员安排有关的身体检查时，如受伤雇员

正在接受某一医疗学科的医治，雇主须安排雇员由同一医疗学科的人士进行

该项身体检查。例如雇员正接受注册中医诊治，则该项检查须由雇主指名的

注册中医进行，如此类推。
(注 2)  

雇员如没有合理原因而拒绝接受检查，其获得工伤补偿的权利将会暂时中

止，直至上述检查作出为止；如果雇员从指定检查日期起 15天内仍然拒绝

                                                 
 
 (注 1) 有关注册中医于《雇员补偿条例》第 16条的医事职能，只适用于

2008 年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注 2)《雇员补偿条例》第 16条在 2008年 9月 1日所实施的修订，只适用于

2008 年 9 月 1 日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接受检查，可能会丧失获得工伤补偿的权利。 

条例第 16条规定，该受雇主委托为雇员进行有关检查的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或

注册牙医，须在完成检查后，拟备检查报告，送交雇主。有关拟备检查报告的

费用由雇主负担。(请注意﹕就这项身体检查，雇员可以书面要求雇主将检查报

告的副本免费送交给他。若雇主无合理辩解而没有将检查报告的副本免费送交

给雇员，即属违例。)(
注 2) 

� 怀疑工伤个案的处理怀疑工伤个案的处理怀疑工伤个案的处理怀疑工伤个案的处理     

如果雇主对雇员的伤员或病假的成因有怀疑，可作出初步调查，包括面见受伤

雇员了解有关意外、向目击证人查询情况、评估工作环境导致意外的可能性，

及向雇员的主诊注册医生、注册中医(注 3)或注册牙医索取有关医事报告。另一方

面，雇主可以与保险公司联络，以便作出适当的跟进，例如安排雇员接受上述

的身体检查。雇主亦可向其法律顾问咨询意见。遇上怀疑欺诈的个案，雇主可

考虑将搜集所得的证据及有关数据交给警方处理。若雇主对工伤个案仍有疑问，

可向劳工处提出有关意见及呈交相关资料。劳工处主要会从医学角度及根据条

例的规定，就案件属工伤的可能性向雇佣双方提供意见。但请注意，劳工处对

工伤补偿的争议并没有裁决的权力。如雇佣双方的争议未能透过劳工处获得解

决，有关个案须交由法院裁决。 

� 制定处理工伤个案指引制定处理工伤个案指引制定处理工伤个案指引制定处理工伤个案指引    

本处在此呼吁雇主制定处理工伤个案指引，提醒雇员下列事项： 

 

� 在工伤意外发生后应立即立即立即立即通知雇主或主管； 

� 提供有关工伤意外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及其它详情； 

� 尽快到医院或诊所，接受检验或医治； 

� 将病假证明书正本尽快呈交雇主；及 

� 依时前往劳工处销假或到医院接受判伤。 

 

 

                                                 
(註 3) 注册中医为工伤雇员所进行的医治和身体检查，只适用于 2008 年 9 月 1 日 

当日或以后遭遇工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的人士。 



此举可以协助雇主尽快处理雇员之工伤个案及依时支付工伤病假钱及工伤补

偿，亦可以避免因延误而引起不必要之猜测、争执或纠纷。 

 

(注意事项：雇主必须投购工伤补偿保险及在适当时候续保，以免保障中断。

由于有关的程序需时，雇主应尽早投购保险或安排续保。) 

 

查询  : � 热线：2717 1771 (此热线由「综合电话查询中心」接听) 

� 互联网网页： http:/ /www.labour.gov.hk 

                                  


